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本科通识教育选修课管理办法

教务〔2019〕19 号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学生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学校设置通识教育选修课（简称通识选修课，下同），为

规范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通识选修课程旨在塑造学生思想品德、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全面

提升学生的科学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突出学生个性化发展，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胜任未来职业和面向未来能够

持续获得幸福生活的能力，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

第二条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均面向我校全日制普

通本科生。所有本科生应在学好专业课程的同时，积极主动地修读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修读取得规定学分、通识选修课修读取得 10 学分后方可毕业。

第三条 通识必修课程为全校所有本科生规定必须修读的课程，主要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高等数学及大学生心理健康、军事

理论、创业教育、生涯规划与职业发展、就业指导等课程。

第四条 通识选修课程为校内通识选修课（含在线开放课程）和学校认定的

国内外优质在线公选课（含 MOOC 课程），主要是人文艺术、自然科学与技术、

数理逻辑与思维、社会与行为科学等四大模块课程。

第二章 开课原则

第五条 通识选修课程应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体现通识特征，不能是专

业课程的缩版或翻版。凡有利于健全学生人格、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文化

品味、审美情趣和科学素养，增强学生职业岗位工作技能的课程，有利于培育学

生创新、创业精神的课程，介绍相关学科前沿的新信息、新成果、新发展的课程

均可作为通识选修课。

第三章 课程设置

第六条 通识选修课一般以 16 学时/1.0 学分为主，重要课程 32 学时/2.0

学分。



第七条 通识选修课按性质和重要程度区分为“核心选修课程”与“一般选

修课程”。核心课程宜采用小班授课模式，但不低于 25 人，视选课人数每学期

可开设 2期；一般课程采用大班授课模式，灵活采用小班研讨，但不低于 50 人，

每学期开设 1 期。

第八条 通识选修“核心课程”教师须是讲师或相当职称及以上且授课效果

好的优秀教师承担教学任务；鼓励通识选修核心课程组建教学团队，课程建设实

行团队负责人制。通识选修“一般课程”须具备教师岗位资格。非教师岗管理人

员和新开课教师各学院必须先安排试讲，符合教师岗位资格和开课要求方可申请

开课。

第九条 通识选修课程实行专家遴选和退出机制。确定开设的课程一旦被学

生选定，无特殊情况，一般不允许调换教师，特殊情况需经教务处审批。

第十条 承担通识教育课的教师必须遵照《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和《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并重视教学研究与改革，努力

提高育人质量。

第四章 学生选课

第十一条 教务处将确定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编制成供学生选课用的课程

目录和课程介绍，于每学期第 16 周在校园网上向全校学生公布选课计划并组织

学生选课。于下学期开课前 3周左右按实际选课情况落实教学任务。

第十二条 学生选课坚持跨学科原则，可在人文艺术、自然科学与技术、数

理逻辑与思维、社会与行为科学四大模块中据个人兴趣自由选修课程。理工科专

业学生一般要求选修人文艺术、数理逻辑与思维、社会行为与科学模块三类模块

课程，且在每类模块课程中至少修满 2.0 学分；文科专业学生一般要求选修社会

行为与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数理逻辑与思维三类模块课程，且在每类课程中

至少修满 2.0 学分；艺术专业和体育专业学生一般要求选修人文艺术、自然科学

与技术、社会与行为科学三类模块课程，且在每类模块课程中至少修满 2.0 学分。

剩余学分由学生任意选修，至少修满 10 学分。

第十三条 选课学期一般设在 2～7学期。第 7 学期以网络在线课程公共服

务平台选课为主。

第五章 课程考核

第十四条 通识选修课采用多形式考核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按百分制记分，



考核及格获得相应学分。若考核不及格，不计成绩与学分，不安排缓考和补考，

需重新选修直到修满规定学分为止。学生缺课 1/3 以上取消考核资格。

第十五条 本办法从 2018 级新生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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